	中华发展基金管理会补助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讲学及研究作业要点

	

	一、中华发展基金管理会（以下简称本会）为促进两岸学术人才交流，特订定本作业要点。
二、本要点所称「讲学」，系指经台湾地区大学校院或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以下简称延揽单位）延揽来台定点开设课程、专题讲座、传习或教练；所称「研究」，系指来台参与台湾地区一所大学校院或学术研究机构主持之项目研究计划。
三、本要点补助对象为在学术、教育、科技、体育、文化、艺术及民俗技艺等领域具有专业造诣，年龄在七十岁以下，身心健康之大陆地区学者专家，并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
（一）现任大陆地区重点大学及列入大陆二一一工程之省级大学、艺术及体育等专业性大学或
重要研究机构专任教授（研究员）或副教授（副研究员），并于最近五年内发表重要着
作或在国际学术界获有殊荣者。
（二）具有博、硕士学位，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或未具任何学位，有特殊技术或才能，能
提出证明者。
（三）具有特殊民族艺术、民俗技艺或体育专业造诣，取得省级以上证明，或于最近五年内参
加省级以上或相当等级之竞赛，获得前三名，并能提出证明者。
四、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讲学，以在学期期间为原则，如有特殊情形须在寒、暑假期间讲学者，应叙明必要之理由。 

五、申请案每年办理两次。申请人应于每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备齐下列档各二份，交由延揽单位统一造册向本会提出申请︰
（一）申请名册（格式如附件一，由延揽单位统一造册）。
（二）申请表（格式如附件二）。
（三）讲学或研究计划书（申请人填写，格式如附件三）。
（四）延揽单位延揽计划（延揽单位填写，格式如附件四）。
（五）学经历证明文件、专利证明、专门职业或专业技术证明等文件影印本。
（六）与讲学或研究有关之最近五年内代表性著作。
（七）有关著作清单目录。
本会于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布审查结果。
六、补助经费项目如下列︰
（一）机票费：按实际往返地点经济舱票价计算，其经费上限由本会另订之。但不包括大陆地
区内陆交通费、行李托运费、机场税等有关费用。
（二）生活费︰每日补助新台币贰仟壹佰元，第三十一日起每日壹仟柒佰捌拾元整。
（三）钟点费或研究工作费︰每小时新台币柒佰玖拾伍元（依教育部规定之教授钟点费支付，
得依年度弹性调整）。每人每月最高补助十六小时。
前项经费补助人数、项目及期程，本会依实际需求核定。钟点费或研究工作费及生活费所得，由其延揽单位依有关法规，扣缴受补助人之所得税。
七、补助经费分二期拨付。第一期款于签约后，由延揽单位于受补助人确定来台二周前，检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受补助人入境之核准文件复印件及补助经费三分之二款额之领据请领。第二期款于讲学或研究结束后一个月内（惟最迟须于讲学或研究当年会计年度终了前），检具下列档请领，并办理核销手续︰
（一）第二期补助款领据（延揽单位出具）。
（二）讲学或研究心得报告（受补助人撰写，以伍仟字为原则，格式如附件五）。
（三）讲学或研究成果报告（延揽单位填写，格式如附件六）。
（四）来回机票票根或电子机票、国际线航空机票购票证明单、登机证存根及受补助人签收之
机票费领据。若以机票票根复印件核销者，则必须另附延揽单位出具之无法取得单据支出
证明。
（五）受补助人签收之生活费、钟点费或研究工作费领（收）据。
申请人于来台讲学（或研究）同一期间，同时向本会、其它机关（构）团体申请补（奖）助来台湾地区讲学、研究或从事其它活动并获同意者，本会得视其补（奖）助情形，核定补助项目及经费。
八、本补助以会计年度为准，受补助人应于本会核定同意补助之该年度内完成讲学或研究活动。讲学或研究期程不得少于一个月。受补助人如有特殊原因无法于前项期间完成讲学或研究者，延揽单位应征得本会书面同意后，方得延至下一会计年度办理。
九、接受本会补助来台讲学或研究者，二年内不得再依本要点规定申请补助。
十、依本要点接受本会补助来台讲学或研究者，延揽单位不得发予任何证（聘）书。
十一、接受本会补助来台讲学或研究者，其申请入境事宜，须依据「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
可办法」及「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许可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十二、受补助人在台湾地区停留期间如违反本要点或相关规定或从事与许可入境事由不符之活动
者，本会得撤销或终止补助，并依相关法规处理。
十三、本会就补助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讲学及研究，计划执行、报告内容、办理成效、建议事项
等进行考核作业。
延揽单位对本会拨付之补助款项，会计簿籍应登录完善，记帐凭证并应妥为保管，以备审计机关必要时派员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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